
深 圳 市 福 田 区 教 育 局  

 

关于福田区政协四届六次会议提案 

第 20160019 号的答复 

致公党、教育界: 

区政协提案第 20160019 号《关于在我区设立社区家长

学校的建议》提案已收悉。我局高度重视，责成福田区教科

院进行调研分析及办理，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第一，跟该提案委员经过多次沟通、探讨，以城中村所

在社区为试点。并最终确定福田街道水围社区为试点社区设

立“社区家长学校”。 

第二，借助社区所在学校师资的力量，并以福田区春晖

家长学校优秀讲师为指导师，组建社区家长学校家庭教育团

队。 

第三，与试点社区探讨社区家长学校的需求，社区家长

学校将以主题讲座及团体辅导、家教沙龙并辅助个案辅导的

形式结合进行。至少每月一主题讲座，通过讲座筛查出需要

团体辅导或个案辅导的家庭，并进行干预。 

第四，根据筛查结果定期到社区举办家教沙龙及家教咨

询。 

第五，社区家长学校加强与社区所在学校、幼儿园沟通，

了解该社区孩子在学校、幼儿园情况，做到社区家庭教育与



学校家庭教育的紧密结合。使社区家长学校办学的指向性，

目的性更明确，让需要家庭教育指导的家庭能及时得到有效

的帮助。 

第六，建议社区家长学校的组织，场地、设备的准备，

以及讲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的费用等支出将由社区承担。家

庭教育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工程，为了使社区家庭教育

能持续并出成效，建议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共同参与。 

第七，先在水围社区试点，总结成果后全区全面铺开。 

为了更好的配合社区开设家长学校，作为教育系统更多

的是将给与开设家长学校的社区在师资上、技术上提供支持，

所以目前我们已经安排部分城中村所在学校的老师参加了

《国家家庭教育指导师》、《婚姻家庭咨询师》等课程的培训，

以更好的协助社区的家长学校开展家庭教育工作。 

办理难点：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进一步协调教育局与福田

道办和社区共同推进，形成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推

进家庭教育的长效机制。 

再次感谢各位代表对家庭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福田区教育局 

2016 年 7月 30 日 

 

 （联系人：刘曼芸，联系电话：13715358388） 


